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津市监垄处〔2025〕1 号

一、当事人情况

当事人 1：津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1824811X4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兽药生产；化妆品生

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

可类化学品制造）；化工产品生产。

法定代表人：李书箱

住所：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九街 19 号

当事人 2：刘欣

身份证号：（略）

住址：（略）

二、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转办线索,经本机关核查，发现你公司涉

嫌实施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

法》）所禁止的垄断行为。



经市场监管总局指定管辖，2024 年 4 月 12 日，本机关对你

公司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2024 年 8 月 2 日，本机关对

刘欣涉嫌对你公司达成垄断协议负有个人责任补充立案。期间，

本机关进行了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提取了相关书证、电子数据

等材料。调查期间本机关多次与你公司进行了沟通，听取陈述意

见。

2025 年 4 月 21 日，本机关依法向你公司及刘欣送达了《行

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你公司及刘欣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事

实、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理由和依据，以及你公司及刘欣在

各自处罚范围内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你

公司及刘欣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

行听证。

三、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

经查，在自然人郭相国的组织下，你公司与具有竞争关系的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国康瑞金制药有限公司共同实施了违反《反垄断法》的违法行为。

（一）涉案商品情况

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人用药 CP 版，下同）是生产地塞

米松磷酸钠注射液的主要原材料。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是一种

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具有抗炎、抗过敏、抗风湿、免疫抑制作



用，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疾病，同时被证明对新

冠肺炎重症病人具有疗效，被编入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

方案》（第九版、第十版）推荐用药，用于我国重症新冠肺炎临

床治疗。

（二）原料药生产企业之间具有竞争关系

你公司与其他三家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生产企业之间具

有直接的竞争关系，主要理由为：一是津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国康瑞金制药有限公司均具有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生产资质

并正常对外销售；二是地塞米松磷酸钠制剂已经有多年生产历史，

国内下游制剂客户相对稳定，当事人均可以向制剂客户销售地塞

米松磷酸钠原料药；三是当事人均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地塞米松磷

酸钠原料药。

（三）你公司参与达成并实施了固定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

价格的垄断协议

证据显示，你公司参与达成并实施了固定地塞米松磷酸钠原

料药价格的垄断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2021 年 11 月 20 日，郭相国组织你公司总经理刘欣、江苏

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表，西安国康瑞金制药有限公司代表，

以及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在天津聚会，商议地塞米松



磷酸钠原料药共同涨价事宜，并达成停止价格竞争、共同涨价的

口头协议。为避免企业之间见面，规避反垄断调查，参会各方约

定具体涨价事项细节会后由郭相国分别对接本案四家地塞米松

磷酸钠原料药生产企业协商确定。

会后，你公司按照垄断协议，拟与郭相国方签署地塞米松磷

酸钠原料药独家代理协议，因企业内部合规审核未通过，实际并

未签署，但涉及垄断协议的内容得到了实施。2022 年 1 月份你

公司断供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断供行为与其他三家地塞米松

磷酸钠原料药生产企业保持一致，造成市场供应紧张。2022 年 2

月21日你公司将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价格由原来最高9000元

/公斤提高至 13800 元/公斤。

为维护垄断协议平稳运行，你公司总经理刘欣等人后续又多

次与郭相国方见面联络，商议垄断协议实施。截止 2024 年 3 月

7 日本机关开展现场调查，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垄断价格仍在

执行。

刘欣作为你公司总经理，对你公司与其他具有竞争关系的经

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负有个人责任。

本案中你公司通过执行垄断协议，人为提高地塞米松磷酸钠

原料药价格并以垄断价格进行销售，存在违法所得。经本机关核

定，你公司违法所得为 42764400 元。



（四）你公司申请宽大和整改情况

2024 年 3 月 7 日本机关开展调查后，你公司第一个提交宽

大申请，向本机关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

2024 年 6 月 4 日开始，你公司通过发布降价通知，逐步下调地

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价格，积极进行整改。

上述查明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略）

四、行政处罚依据和决定

本机关认为，你公司与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联

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国康瑞金制药有限公司等具有竞争关

系的经营者，以垄断协议形式变更、固定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

价格，排除、限制了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销售领域的竞争，违

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达成并实施

“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垄断协议的行为，应当依据《反垄断

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垄断协议达成并实施期间，刘欣担任津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全面负责津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经营工作。本案中，

刘欣直接参与了垄断协议达成的重要环节，是津药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参与垄断协议的主要责任人，对达成垄断协议负有个人责任。

本案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的垄断协议严



重排除、限制了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市场的竞争，违法行为性

质恶劣，应当依据《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对负有个人

责任的相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根据《反垄断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

罚款数额应当考虑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和消除违法后果

的情况等因素：

一是违法行为性质恶劣。本案你公司与其他具有竞争关系的

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在性质上属于横向垄断协议中的固定商

品价格行为，严重破坏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市场竞争秩序，垄

断行为传导至下游后客观上影响下游制剂价格上涨，增加国家医

保经费支出和患者负担。同时，鉴于地塞米松磷酸钠制剂属于疫

情期间治疗新冠肺炎用药，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违法

行为性质恶劣。

二是违法行为程度较深。四家原料药生产企业在垄断协议达

成并实施过程中缺一不可，负有同等责任。你公司在明知郭相国

意图的情况下，仍积极参与、实施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涨价事

宜，获取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参与程度较深。

三是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本案违法时间自 2021 年 11 月

20日达成垄断协议开始，延续至 2024 年 3月被执法机构核查时，

长达两年四个月左右。



四是配合程度及停止违法行为情形。在调查中，你公司第一

个申请宽大并主动向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

提供重要证据，在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后，主动下调地塞米松磷

酸钠原料药价格，停止违法行为。

五是其他有关情形。负有个人责任的刘欣，为提高企业业绩

实施了垄断行为，未发现存在牟取个人私利的行为。

在开展调查时，你公司申请了宽大，第一个主动向执法机构

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按照《禁止垄断

协议规定》第四十七条、《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宽大制度适用指南》

关于经营者申请宽大的相关规定，给予你公司罚款额80%的减免。

综合上述因素，根据《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

十九条，本机关责令你公司停止违法行为，并对你公司作出行政

处罚如下：

（一）没收违法所得 42764400.00 元。

（二）并处 2023 年度销售额 8%的罚款 132139751.80 元，

结合宽大情形，减免罚款额的 80%，减免后实际罚款 26427950.36

元。

以上罚没款合计 69192350.36 元。

对你公司刘欣作出行政处罚如下：

罚款：600000 元。



请你公司及刘欣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按《缴

款通知书》载明的方式办理缴款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和第（四）项规定，到期不缴

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同时本机关可以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

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5 年 4 月 30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二分送达，一份归档，一份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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